长宁区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长学办〔2010〕16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长宁区数字化学习工作的通知
各街镇：

在区学习办领导、社区学院指导和各街镇的积极努力下，我区前阶段各项数字化学习推进举措得到了有效落实。为进一步加快社区教育信息化进程，实现数字化学习实效，打造“数字长宁”品牌，区学习办决定在全区开展新一轮数字化学习推进工作，现提出以下要求：
1、区学习办将再次向每个街镇下发一定数量的学习卡，各街镇需至少配备一名信息员专门负责学习卡的发放、跟踪、统计和管理工作。本次发放工作同样采用实名制领取形式，学习卡卡号与领卡居民一一对应，信息员需负责对学习卡实名对应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备案。同时要保证领卡学员参与网上学习的时间和网上课程学习考核通过率，定期反馈。

2、各街镇要充分利用好辖区内东方信息苑等信息基础设施及技术环境，组织各类形式数字化学习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培训，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多种形式的网上学习，培育多样化的数字化学习方式，提高居民网络学习的参与率。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总结出具有街镇特色的数字化学习模式，在辖区内试行推广。鼓励数字化建设基础及条件较好的街镇自主建设反映本社区终身教育方面的网站或网页，并达到一定规模的浏览量。

3、社区学院负责对学习卡发放工作进行后台管理和统计，定期公布统计数据，并全面负责各街镇数字化学习相关工作的推进、指导、服务、协调等工作。

4、根据各街镇数字化学习开展情况，区学习办将阶段性地举行推进、交流、总结活动：拟在第三季度召开全区数字化学习推进会，根据各项推进举措阶段性进展，调整落实下阶段具体工作；不定期召开市民网上学习交流会，为市民提供数字化学习经验交流和成果展示平台；在年底召开数字化学习总结会，对本轮数字化推进工作实施情况进行回顾总结。

5、在年底进行推优评先工作：
（1）评选“长宁区数字化学习先进街镇”；
（2）评选“长宁区数字化特色学习模式”；

（3）评选“长宁区数字化学习优秀组织者”；

（4）评选“长宁区数字化学习积极分子”，并推荐参评上海市数字化学习积极分子；
6、区学习办还将根据各街镇学习卡发放及使用情况，在年终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和奖励。

希望各街镇能积极动员，配合做好各项工作，将“数字惠民”落到实处，营造全区积极参与数字化学习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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